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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27 日，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与同福东路交叉

口，中心横河 33w510-33w511 段新建污水管道接驳东福北路现

状市政检查井施工作业点发生一起井下作业窒息事故，造成 1

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

由中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总工会、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水务局、南头镇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山南头中

心横河施工工地“9·27”一般窒息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

调查组），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

参加。

经调查认定，中山南头中心横河施工工地“9·27”一般窒

息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和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

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单位

1.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6155710107，法定代表人：谭某，类

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成立日期：1997 年 5 月 21

日，注册资本：460,477.7412 万(元)，核准日期：2024 年 5 月



9 日，登记机关：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状态：开业，住

所：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酒店，经营范围：按国家

核准的资质等级范围、全过程或分项承包国内外、境内国际招

标的水利水电、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房屋建

筑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堤防、桥梁、隧道、机场、公路路基工程、地质灾

害治理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输电线路、机电设备制作安装和

其他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及施工安装，船舶制造修理，低压开

关柜制造，电力工程施工；上述工程所需材料、设备的出口；

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的劳务人员；公路、铁路、水务、

水电、城市公用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分布式能源系统、

储能、储热、制冷、发电机组、三维数字设备、机电一体化设

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环保业务；生产销

售和出口水泥；建筑安装设备的购销和租赁；房地产开发、建

设项目及工程的投资开发；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农林牧渔产品、矿产

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金属结构、五金产品及电子

产品的销售；煤炭批发经营，金属结构压力容器制作安装，运

输及旅游服务（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普通货运（限分公司

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2.劳务分包单位：广东立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12MACE0ME271，法定代表人：曾某，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23 年 4 月

6 日，注册资本：4,000 万(元)，核准日期：2023 年 10 月 19

日，登记机关：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状态：开

业，住所：广州市黄埔区茅岗路 848 号 8 楼 B384 房，经营范围：

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土地使

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业工程设计服务；

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

土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施工专

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施工；

舞台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施

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建设

工程设计。

3.承揽单位：东莞市沙田海顺打捞服务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41900MA7FE6MU1R，经营者：陈某，类型：个体工商

户，组成形式：个人经营，注册日期：2022 年 1 月 27 日，经营

场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沙田环湖南路 16 号 35 栋 802 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打捞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监理单位：中外天利（北京）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59613929B，法定代表人：刘某，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04

年 3 月 4 日，注册资本：1000 万（元），核准日期：2021 年 2

月 25 日，登记机关：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状态：

开业，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 6 号 10 层 3 座 1001，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建筑工程招投标代

理；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服务。

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事发地点位于南头镇东福北路与同福东路交叉口，中心横

河 33w510-33w511 段新建污水管道接驳东福北路现状市政检查

井施工作业点，属于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文明围

流域）第四批河涌整治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为中山市水务工程

建设管理中心，施工总承包单位为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劳务分包单位为广东立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3 年 12

月 8 日，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立讯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签订收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和安全生产协议，合同清单

包含气囊封堵等项目内容。广东立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卢某民将封堵和拆除气囊的作业发包给东莞市沙田海顺打



捞服务部的陈某夫妇，双方微信约定不同规格气囊的单价，按

实际作业数量结算，未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事发后经询问卢

某民（广东立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刘某甲（陈

某妻子）证实，均承认此口头约定存在，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工

程发包承包关系。

（二）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死者：陈某，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日期：19**年

**月**日，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址：广东省

东莞市沙田镇*************，系东莞市沙田海顺打捞服务部经

营者，中心横河 33w510-33w511 段新建污水管道接驳东福北路

现状市政检查井的下井作业人员。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9 月 27 日上午 10 点半，东莞市沙田海顺打捞服务

部陈某夫妇到达南头中心横河 33w510-33w511 段新建污水管道

接驳东福北路现状市政检查井施工作业点。上午 11 点左右，陈

某在未向相关单位报备，也未进行下井作业审批许可的情况下，

因捡拾掉落井下连接气囊的钢丝绳而下井（33W511 号现状井），

陈某下井前身穿潜水衣，头戴供氧面罩，未系安全绳，由于现

状管道水流量大、压力强（市政主管网管径 1.2m），造成陈某

井下受困。11 时 20 分左右，陈某老婆刘某甲发现情况异常后，

拨打报警电话求救，陈某被救上井后立即送往医院抢救，后经

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作业人员陈某安全意识淡薄，在未系安全绳，未遵循有限

空间作业审批流程，未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下井作业导

致。

（二）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职责情况

1.劳务分包单位将封堵和拆除气囊的作业发包给东莞市沙

田海顺打捞服务部，日常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松散，未能彻底落

实有限空间“两把锁”制度，未及时发现、制止和纠正气囊封

堵工序承揽人陈某违规作业行为。

2.总包单位未对作业现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

理，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施工现场下井作业情况巡查

不到位，未能彻底落实有限空间“两把锁”制度，未及时发现、

制止和纠正气囊封堵工序承揽人陈某违规作业行为，且存在不

如实记录员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资料，伪造技术交底资料等行

为。

3.监理单位监理责任履行不到位，对施工现场作业情况巡

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发现、制止

和纠正气囊封堵工序承揽人陈某违规作业行为。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作业人员陈某（东莞市沙田海顺打捞服务部

经营者）安全意识淡薄，在未系安全绳，未遵循有限空间作业



审批流程，未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下井作业，导致事故

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为吸取教训，

教育和惩戒有关事故责任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议对中山南头中心横河施工工

地“9·27”一般窒息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

理：

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作业人员陈某安全意识淡薄，在未系安全绳，未遵循有

限空间作业审批流程，未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下井作业，

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陈某在事故中死亡，

建议不再对东莞市沙田海顺打捞服务部（经营者：陈某）进行

处罚。

2.劳务分包单位将封堵和拆除气囊的作业发包给东莞市沙

田海顺打捞服务部，日常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松散，未能彻底落

实有限空间“两把锁”制度，未及时发现、制止和纠正气囊封

堵工序承揽人陈某违规作业行为，上述行为建议由住建部门依

法处理。

3.总包单位未对作业现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

理，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施工现场下井作业情况巡查

不到位，未能彻底落实有限空间“两把锁”制度，未及时发现、

制止和纠正气囊封堵工序承揽人陈某违规作业行为，且存在不

如实记录员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资料，伪造技术交底资料等行



为，上述行为建议由住建部门依法处理。

4.监理单位监理责任履行不到位，对施工现场作业情况巡

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发现、制止

和纠正气囊封堵工序承揽人陈某违规作业行为，上述行为建议

由住建部门依法处理。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参建单位

各参建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进一步做好在建工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举一反三，

强化对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增强作业人员安全防

范意识；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督促作业人员要认真遵守各

项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规定，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坚决制

止作业人员违规操作行为，对作业现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

协调、管理，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两把锁”制度，加强在

建工程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做到整改闭环，杜绝类似事故

的发生。

（二）行业监管部门

水务、住建部门应分别对各自领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加强

监管，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有效落实各项工

作措施。同时，水务部门、住建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

及时通报项目交叉监管情况，互相配合做好交叉监管工程的安

全管理工作。



（三）属地镇街

南头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履行属地安全管理责

任，要求各项目施工单位强化安全培训及应急处置能力，加大

检查力度及执法力度，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要求，严厉惩处

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加强全镇在建工程项目安全防控工作，防

范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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